
中華民國羽球協會臺中市 113年度 C級裁判講習會申辦計畫 
本計畫經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000 年 00 月 00 日體總業字第 0000000000 號函備查 
本計畫經臺中市體育總會 000 年 00 月 00 日中市體總字第 0000000000 號函備查 

一、 依據：「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裁判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第十條辦理。 

二、 目的：為培育國內運動裁判菁英人才，提倡全民體育，推廣羽球運動，加強裁

判技能水準、增進裁判技術為目的。 

三、 指導單位：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四、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羽球協會、臺中市政府運動局、臺中市體育總會 

五、 承辦單位：臺中市體育總會羽球委員會 

六、 協辦單位：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七、 講習日期： 

1. 日期：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09 日（星期六）至 11 月 10 日（星期日） 

2. 實習：113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二）至 11 月 18 日（星期一） 

113 年臺中市長盃羽球錦標賽，學員實習日期由大會進行安排一天。 

3. 參加複訓（增能）日期：113 年 11 月 09 日（星期六）1 天 8 小時。 

八、 講習地點：國立臺中教育大學中正樓 

地址：臺中市西區民生路 140 號 

九、 參加對象及資格： 

1.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 

2. 需年滿 18 足歲：依申請裁判資格檢定者，應於講習會辦理日期前一天年滿

18 歲以上。 

3. 須具備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定 C級以上羽球裁判證者（增能/複訓）。 

依「特定體育團體建立運動裁判資格檢定及管理辦法」第九條規定，裁判證

有效期限為四年，經參加專業進修課程累計達 48 小時，每年至少 6 小時者，

於效期屆滿 3 個月前至 6 個月內之期間，得向特定體育團體申請裁判證效期

之展延，每次展延期間為四年。 

4. 講習完頒發中華民國羽球協會研習證書（1 天 8 小時）。 

十、 報名方式：一律採用網路線上報名，依報名結果所顯示之虛擬帳號繳費，系統

核帳後寄發確認通知信即完成報名手續。 

（系統核帳約需 1~2 日，如有疑問請洽 LINE ID:@695fbizo） 

報名系統連結（臺中市體育總會羽球委員會官網 https://tcbatw.org） 

報名人數不足 30 位，將不予開課。 

★確認繳費後會 E-Mail 通知加入 LINE 群組，以利訊息傳遞。 

 



（一）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13 年 10 月 27 日 23:59 止。 

（二） 報名費用：考證者新台幣：3,000 元。（含 C 級製證費及研習證書 300 元及

實習衣服一件，住宿請自理） 

複訓（增能）學員每人新台幣 1,000 元（含研習證書 300 元）。 

（三） 繳費方式：請使用報名完成時，系統顯示的虛擬帳號繳費。 

（1）至四大超商繳款，2萬元以下繳款手續費15元。 

（2）使用國泰世華銀行ATM繳款免手續費，由其它金融機構ATM繳款手續費15元。 

（3）使用國泰世華銀行網路銀行繳款免手續費，由其它金融機構網路銀行繳款

手續費15元。 

銀行：國泰世華銀行（013）嘉泰分行（2099）戶名：毅軒實業有限公司 

（4）使用國泰世華銀行匯款繳費免手續費，由其它金融機構採跨行滙款手續費30元。 

（5）可至國泰世華銀行臨櫃繳費，免手續費。 
※逾期未繳交報名費用者視同未報名，無故缺席者亦不退費，敬請見諒。 

註：如已報名並於截止前，因故未能上課者（需正當理由及提出相關證明），

所繳報名費於扣除相關行政作業所需支出後將退還部分報名費 

※為統計衣服尺寸數量，請參加學員填寫後勿再更改亦不接受更換。 

※本講習提供實習上衣 1 件，請依下方圖表選擇適合尺寸填入報名表： 

 

 

 

 

 

 

 

 

 

（四） 網路報名上傳資料：1 吋相片、身分證正、反面。 

（上傳資料操作如有疑問請洽 LINE ID: @695fbizo） 

（五） 上課報到時需繳交申請近 1 個月內警察刑事紀錄證明（良民證正本）【複訓

（增能）人員免附】，具外國籍者，應檢附原護照國開具之（行為良好證明

文件正本）。（網址：https://www.npa.gov.tw/NPAGip/wSite/np?ctNode=11725） 

1. 良民證上日期須為講習會前 1 個月內（即 113/10/09~113/11/08）才有效，

10/09 前申請為資格不符。 



2. 外國籍者，應檢附原護照國開具之行為良好證明文件正本（不可以臺灣良

民證替代）。 

有下列情形之一者，不得參加講習： 

1.犯傷害罪章。但其屬過失犯，不包括之。 

2.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妨害風化罪章及妨害自由罪章。 

3.犯毒品危害防制條例之罪。 

4.犯殺人罪。 

5.違反運動禁藥管制辦法相關規定。 

十一、 課程內容：如附表（課程時間及師資安排如有異動，主辦單位保有更動權益）。 

十二、 授課講師資歷： 

（一） 林書郁諮商心理師 
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諮商輔導組、 
彰師大輔諮所、教育部性平調查人才庫成員 

（二）郭邦賢（世界羽總高級裁判）（BWF Certificated Umpire） 

（三）林瞳霓（亞洲羽聯高級裁判）（BA Certificated Umpire） 

（四）林逸書（亞洲羽聯初級裁判）（BA Accredited Umpire） 

（五）張靜惠（亞洲羽聯初級裁判）（BA Accredited Umpire） 
臺中市體育總會羽球委員會裁判組組長 

（六）郭忠義（國家級羽球教練、國家級(A)級裁判） 
高雄市體育會羽球委員會裁判組組長 

（七）黃彥豪工程師（MY Livescore 競賽資訊系統_資訊工程師） 
臺中市體育總會羽球委員會資訊組組長 

十三、 及格標準：學、術科成績 70 分以上 

十四、 發證方式：陳報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核備後核發 C 級裁判證。 

十五、 其他注意事項： 

（一） 講習期間無故缺課 4 小時以上者，視同未參加講習。 

（二） 報名增能/複訓者必須全程參與，否則視同未參加講習。 

（三）課程進行中請勿錄音及錄影，如有課程需要錄影請事先徵詢講師同意。 

（四）講習期間提供茶水、午膳，為響應環保請學員自備環保杯。 

（五）課程時間及師資安排如有異動，主辦單位保有更動權益。 

（六）術科測試實習日請著分發之運動服，並著深色長褲及球鞋。 

（七）網路上傳資料不齊者（如照片、身分證正、反面），一律不予以受理報名，

受理完成報名所繳報名費，如無正當理由，無故缺席者，一律不予退費。 

（八）上課報到時未繳交良民證正本視同資料不齊，不予退費。 



附表一 

臺中市 113 年度 C 級羽球裁判講習會課程表 
 

       日期 
 時間 

113 年 11 月 09 日 
（星期六） 

113 年 11 月 10 日 
（星期日） 113 年 11 月 12〜18 日 

08：00 
｜ 

08：10 
報到  

 
 
 
 

113 
年 
臺 
中 
市 
市 
長 
盃 
羽 
球 
錦 
標 
賽 

 
裁 
判 
實 
習 
1 
日 
由 
大 
會 
進 
行 
安 
排  

08：10 
｜ 

09：00 

性別平等教育 
林書郁老師 

專項運動紀錄方法 
林逸書老師 

09：10 
｜ 

10：00 

羽球規則 
林瞳霓老師 

裁判執法案例 
林逸書老師 

10：10 
｜ 

11：00 

羽球規則 
林瞳霓老師 

裁判術語(英文) 

林逸書老師 

11：10 
｜ 

12：00 

羽球規則 
林瞳霓老師 

競賽實務 

郭邦賢老師 

 午 餐 休 息 

13：00 
｜ 

13：50 

裁判執法指引 
郭忠義老師 

裁判技術演練 
(裁判實務) 
郭邦賢老師 

14：00 
｜ 

14：50 

裁判執法指引 
郭忠義老師 

國家體育政策 
郭邦賢老師 

15：00 
｜ 

15：50 

裁判執法指引 
郭忠義老師 

裁判職責及素養 
(行為準則)  

張靜惠老師 

16：00 
｜ 

16：50 

裁判技術演練 
(計分系統操作說明) 

黃彥豪老師 

裁判技術檢定 
張靜惠老師 

※增能（複訓）人員請參加 11/09（星期六）一天課程 

(
) 


